
政府今天公布了关于拟议优化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机制（“FSIE机制”）的立法议案

2022年6月，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财库局”）发布了一份咨询文件，建议优化香港的FSIE机制（“咨询文

件”）。该咨询文件概述了需要进行的优化，以回应欧盟（EU）对在香港没有实质经济业务的实体所产生的某些

被动收入的双重不征税风险的关注。

此后，我们征求了持份者对该问题的意见，然后就咨询文件向财库局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意见。

香港特区政府（政府）宣布，《2022年税务（修订）（指明外地收入征税）条例草案》（条例草案）1今天刊宪。

如果立法会通过了条例草案，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将于2023年1月1日生效（这是欧盟向香港提供的最后期限，如

果不充分回应，香港可能被列入黑名单）。

1. 该条例草案请见以下链接：
https://www.gld.gov.hk/egazette/pdf/20222643/cs32022264319.pdf

我们早前发布的香港税务简報，讨论咨询文件中概述的建议优化的FSIE機制，可点击以下链接下载：
https://www.ey.com/en_cn/hong-kong-tax-alerts/proposal-to-refine-hong-kongs-foreign-source-income-exemption-regime-for-passive-income
https://www.ey.com/en_cn/hong-kong-tax-alerts/proposed-refined-foreign-source-income-exemption-regime
https://www.ey.com/en_cn/hong-kong-tax-alerts/proposed-refined-foreign-source-income-exemption-regime-part-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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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咨询文件中建议的制度相比，条例草案中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包含了几个主要的改进，包括：

4
“纯股权持有实体”现在的定义为“仅持有其他实体中的股权权益；及仅赚取股息；处置收益；及取得、持
有或出售上述股权权益所附带的收入”。这有别于咨询文件中所采用的定义“那些主要功能为收购和持有
公司的股份或股本权益，并只赚取与股份或股本权益相关的股息和处置收益的公司”。因此，向被投资公
司提供贷款的控股公司或许未能符合条例草案下“纯股权持有实体”的定义，因而经济实质要求不可获放
宽。

1
在股息和处置收益的持股免税机制中，被投资公司所得的收入中不超过50%须是被动收入，现在则改为要求
被投资公司须在紧接累算有关收入前至少被持有 12 个月。

2
受规管财务实体（即保险业人、认可机构及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获发牌经营任何受规管活动的实体）得自
于其经营受规管业务的利息、股息及处置收益；以及受惠于《税务条例》下税务优惠措施的纳税人（例如，
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合资格船舶出租人）将排除在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外。

3
在香港的认可基金及根据离岸基金豁免或统一基金豁免制度获豁免征税的投资基金及其特殊目的公司为
豁除实体，可排除在拟议优化的FSIE机制外。其他投资基金不受拟议优化的FSIE机制约束的豁除实体须
符合某些条件，包括其部分投资者互相没有关连及其基金经理受基金设立地的规管制度所规管。

5
在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下征税的股息，纳税人可就从中支付股息的利润的外地税款，在香港申请单边税收
抵免。就单边税收抵免而言，所支付的相关外地税款可以追溯到投资控股结构的五个层级，只要接收方直
接或间接持有获得相关利润的被投资实体至少10%的股份。为了以一致的方式处理与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
议/安排（“全面性协定/安排”）税务管辖区所缴外地税款的税收抵免事宜，在全面性协议税务管辖区就基
础利润（股息从此等利润中支付）须缴付的税款亦可获容许用作抵免根据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就有关收入
而在香港须缴付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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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虽然股息一词没有定义，但可理解为只包括公司或其他法人团体的分配，不包括其他各种实体的分配，如
普通合伙。

7
处置收益被定义为得自出售某实体的股权权益（合伙权益除外）的任何收益或利润。

8
知识产权收入被定义为只包括使用知识产权的收入，因此不包括处置知识产权的收益；以及

9
条例草案中现在有条款允许抵销就产生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下须课税的范围内收入所招致的损失或营运
开支，包括税务折旧（或结余课税）。

我们欢迎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外的优化，其中许多建议已在我们提交给财库局的文件中提出。这些改进应能提高
香港相对于区内竞争对手在税制方面的竞争力。

在帮助纳税人遵守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方面，我们也欢迎税务局 (i) 设立专责小组提供技术支持，并回应纳税人
的询问；(ii) 发布特别指引及行政指引，并辅以特定行业的示例2 ；(iii) 在条例草案通过成为法律之前，采取临时
措施，根据纳税人的申请，免费提供局长的意见，裁定根据纳税人的运作模式，是否符合建议优化的FSIE机制下
的经济实质要求。

我们将在下一期的香港税务简报提供对条例草案及稅務局公布的指引及示例的详细分析。同时，客户如果对上述
内容有任何疑问或意见，可以联系你的税务顾问。

2. 税务局将会在其网站发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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